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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变更及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辞职情况 

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8月

23日在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收到李红军先生、许涛先生递交的书面

辞职申请。李红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及董事长、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

任委员、总经理职务，许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职务。本次辞职后，李

红军先生、许涛先生将不再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李红军先生、许涛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日常经营。根据《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红军先生、许涛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时起生

效，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履行增补董事的程序。 

李红军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时起生效。 

经确认，李红军先生、许涛先生与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均无其他因

辞职而需知会股东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对李红军先生、许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

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总经理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

补龚大兴、钟秉福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增补了龚大兴先生、

钟秉福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周隆林、易丹春为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增补了周隆林先生、易丹春先生为第十届监事

会监事，同时，何志先生辞去监事及监事会主席、高峰先生辞去监事的报告正式

生效。 

鉴于李红军先生已辞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为确保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整、

合规，公司于股东大会结束后，继续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选举董事

龚大兴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董事钟秉福先生（简

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选举监事周隆林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24日 

附：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简历 

龚大兴，男，1971 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曾任重庆市合川区育才中学教

师，自 1997年开始，先后创办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鑫源农机股

份有限公司、鑫源汽车有限公司、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历任中国青年企业

家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第四届重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重庆市第三、四届

人大代表，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四、五、六届副主席，获重庆市优秀民营

企业家、重庆市第五届劳动模范、2024品牌强国百名创新企业家等称号，现任

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24 年 8月起，任重庆丰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秉福，男，1963 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1985年-1999年任重庆天鹅交

通机械厂副厂长，自 2000年开始，历任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鑫源汽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制造事业部总经理，现任鑫源汽车有限公司监

事、重庆鑫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监事职务。2024年 8月起，任重庆丰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周隆林，男，1971 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曾任重庆金仑制造有限公司科



长，自 2001年开始，历任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方鑫源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重庆九龙坡民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重庆鑫源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分管审计、法务

业务。2024年 8月起，任重庆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